
查緝違法屠宰成果通報單 

 

收信單位：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࿿（肉品檢查組肉品查核管理科）        

收 信 人：肉品查核管理科            傳真號碼：02-23045755             

發 信 人：臺中分࿿肉品檢查科        傳真號碼：04-22851467             

發信日期：114 年 4 月 2 日        傳真頁數：1 頁 

 

內容： 

1.查緝時間：114 年 4 月 2 日(星期三)上午 7 時 38 分 

2.行為人（負責人）姓名：      (共   人 )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查緝地點：南投縣竹山鎮鯉魚里(23.726, 120.659) 

4.動物別：□豬、□牛、□羊、☑雞、□鴨、□鵝 

5.查獲數量：未分切   頭（隻）、已分切    公斤，總計：約    公斤 

6.查獲案件性質： 

□ 違法屠宰  

□ 貯存。□ 分切。□ 販賣。□ 運輸。□ 加工未經屠宰衛生檢查肉品 

□ 其他 

7.協查單位：□環保警察  □ 調查站  ☑ 刑事警局、警察局 ☑ 其他衛生局、 

環保局 

8.現場指揮官：□否     ☑ 有(職稱：技士姓名：林ࣿ雲)    

9.銷毀：  □是(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)     ☑ 否 

10 現場媒體：  ☑無    □ 有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11 偵訊筆錄：  □派出所 □ 調查站  □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2 移送地檢࿿：☑否     □ 有 

13 其他： 未發現違法屠宰行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發信人:   高維隆   簽章 



查緝違法屠宰成果通報單 

 

收信單位：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࿿（肉品檢查組肉品查核管理科）        

收 信 人：肉品查核管理科            傳真號碼：02-23045755             

發 信 人：臺中分࿿肉品檢查科        傳真號碼：04-22851467             

發信日期：114 年 4 月 2 日        傳真頁數：1 頁 

 

內容： 

1.查緝時間：114 年 4 月 2 日(星期三)上午 7 時 46 分 

2.行為人（負責人）姓名：      (共   人 )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查緝地點：南投縣竹山鎮鯉魚里(23.726, 120.658) 

4.動物別：□豬、□牛、□羊、☑雞、□鴨、□鵝 

5.查獲數量：未分切   頭（隻）、已分切    公斤，總計：約    公斤 

6.查獲案件性質： 

□ 違法屠宰  

□ 貯存。□ 分切。□ 販賣。□ 運輸。□ 加工未經屠宰衛生檢查肉品 

□ 其他 

7.協查單位：□環保警察  □ 調查站  ☑ 刑事警局、警察局 ☑ 其他衛生局、 

環保局 

8.現場指揮官：□否     ☑ 有(職稱：技士姓名：林ࣿ雲)    

9.銷毀：  □是(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)     ☑ 否 

10 現場媒體：  ☑無    □ 有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11 偵訊筆錄：  □派出所 □ 調查站  □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2 移送地檢࿿：☑否     □ 有 

13 其他： 未發現違法屠宰行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發信人:   高維隆   簽章 



查緝違法屠宰成果通報單 

 

收信單位：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࿿（肉品檢查組肉品查核管理科）        

收 信 人：肉品查核管理科            傳真號碼：02-23045755             

發 信 人：臺中分࿿肉品檢查科        傳真號碼：04-22851467             

發信日期：114 年 4 月 2 日        傳真頁數：1 頁 

 

內容： 

1.查緝時間：114 年 4 月 2 日(星期三)上午 8 時 30 分 

2.行為人（負責人）姓名：陳凱麗(共 1 人 )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查緝地點：南投縣南投市府南二路阿峰電宰放山土雞(23.895, 120.692) 

4.動物別：□豬、□牛、□羊、☑雞、□鴨、□鵝 

5.查獲數量：未分切   頭（隻）、已分切    公斤，總計：約    公斤 

6.查獲案件性質： 

□ 違法屠宰  

□ 貯存。□ 分切。□ 販賣。□ 運輸。□ 加工未經屠宰衛生檢查肉品 

□ 其他 

7.協查單位：□環保警察  □ 調查站  ☑ 刑事警局、警察局 ☑ 其他衛生局、 

環保局 

8.現場指揮官：□否     ☑ 有(職稱：技士姓名：林ࣿ雲)    

9.銷毀：  □是(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)     ☑ 否 

10 現場媒體：  ☑無    □ 有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11 偵訊筆錄：  □派出所 □ 調查站  □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2 移送地檢࿿：☑否     □ 有 

13 其他： 未發現違法屠宰行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發信人:   高維隆   簽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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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查緝違法屠宰成果通報單 

收信單位：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࿿（肉品檢查組） 

收 信 人：肉品查核管理科      傳真號碼：02-23045755  

發 信 人：臺中分局肉品檢查課  傳真號碼：04-22851467  

發信日期：114年4月2日       傳真頁數：   1   頁 

 

內容： 

1.查緝時間： 114年4月2日 (星期三)  上 午 7 時 39 分 

2.行為人（負責人）姓名：      電話：         

3.查緝地點：嘉義縣大林鎮下埤頭段下埤頭小段23地號 (華南大學路排旁) 

4.動物別：□豬、□牛、□羊、�雞、□鴨、□鵝 

5.查獲數量：未分切      頭（隻）、已分切       公斤，總計：約       公斤 

6.查獲案件性質： 

    □ 違法屠宰          

□ 貯存。□ 分切。□販賣。□ 運輸。□ 加工未經屠宰衛生檢查肉品 

□ 其他 

7.協查單位：  □環保警察  � 調查站  � 刑事警局、警察局 □ 其他 

畜產保育科、衛生局、防治所及經發處工商發展科    

8.現場指揮官：□否     � 有(職稱： 辦事員     姓名：許玳瑋   )    

9.銷毀：  □是(地點：      )     �否 

10.現場媒體：�無     □ 有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11.偵訊筆錄：  □派出所 □ 調查站  □ 其他 

12.移送地檢࿿：�否     □ 有 

13.其他：大門深鎖，地面乾燥，現場無發現違法屠宰情事。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發信人:  張斐斐  簽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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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緝違法屠宰成果通報單 

收信單位：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࿿（肉品檢查組） 

收 信 人：肉品查核管理科      傳真號碼：02-23045755  

發 信 人：臺中分局肉品檢查課  傳真號碼：04-22851467  

發信日期：114年4月2日       傳真頁數：   1   頁 

 

內容： 

1.查緝時間： 114年4月2日 (星期三)  上 午 7 時 45 分 

2.行為人（負責人）姓名：      電話：       

3.查緝地點：嘉義縣大林鎮明和段823地號(嘉義縣大林鎮明和里甘蔗崙85-5號旁鐵皮 

           屋) 

4.動物別：□豬、□牛、□羊、�雞、□鴨、□鵝 

5.查獲數量：未分切      頭（隻）、已分切       公斤，總計：約       公斤 

6.查獲案件性質： 

    □ 違法屠宰          

□ 貯存。□ 分切。□販賣。□ 運輸。□ 加工未經屠宰衛生檢查肉品 

□ 其他 

7.協查單位：  □環保警察  �  調查站  �  刑事警局、警察局 □ 其他 

  畜產保育科、衛生局、防治所及經發處工商發展科          

8.現場指揮官：□否     � 有(職稱：辦事員 姓名：許玳瑋      )    

9.銷毀：  □是(地點：      )     �否 

10.現場媒體：�無     □ 有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11.偵訊筆錄：  □派出所 □ 調查站  □ 其他 

12.移送地檢࿿：�否     □ 有 

13.其他：大門深鎖，地面乾燥，現場無發現違法屠宰情事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發信人:  張斐斐  簽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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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緝違法宰成果通報單 

收信單位：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࿿（肉品檢查組） 

收 信 人：肉品查核管理科      傳真號碼：02-23045755  

發 信 人：臺中分局肉品檢查課  傳真號碼：04-22851467  

發信日期：114年4月2日       傳真頁數：   1   頁 

 

內容： 

1.查緝時間： 114年4月2日 (星期三)  上 午 8 時 01 分 

2.行為人（負責人）姓名：       電話：        

3.查緝地點：嘉義縣大林鎮中林段1784地號 

4.動物別：□豬、□牛、□羊、�雞、□鴨、□鵝 

5.查獲數量：未分切      頭（隻）、已分切       公斤，總計：約       公斤 

6.查獲案件性質： 

    □ 違法屠宰          

□ 貯存。□ 分切。□販賣。□ 運輸。□ 加工未經屠宰衛生檢查肉品 

□ 其他 

7.協查單位：  □環保警察  �  調查站  �刑事警局、警察局 □ 其他 

           畜產保育科、衛生局、防治所及經發處工商發展科          

8.現場指揮官：□否     � 有(職稱：辦事員 姓名：許玳瑋      )    

9.銷毀：  □是(地點：      )     �否 

10.現場媒體：�無     □ 有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11.偵訊筆錄：  □派出所 □ 調查站  □ 其他 

12.移送地檢࿿：�否     □ 有 

13.其他：鐵門深鎖，現場無發現違法屠宰情事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發信人:  張斐斐  簽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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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緝違法宰成果通報單 

收信單位：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࿿（肉品檢查組） 

收 信 人：肉品查核管理科      傳真號碼：02-23045755  

發 信 人：臺中分局肉品檢查課  傳真號碼：04-22851467  

發信日期：114年4月2日       傳真頁數：   1   頁 

 

內容： 

1.查緝時間： 114年4月2日 (星期三)  上 午 8 時 15 分 

2.行為人（負責人）姓名：       電話：        

3.查緝地點：嘉義縣大林鎮內林段內林小段564-2地號 

4.動物別：□豬、□牛、□羊、�雞、□鴨、□鵝 

5.查獲數量：未分切      頭（隻）、已分切       公斤，總計：約       公斤 

6.查獲案件性質： 

    □ 違法屠宰          

□ 貯存。□ 分切。□販賣。□ 運輸。□ 加工未經屠宰衛生檢查肉品 

□ 其他 

7.協查單位：  □環保警察  �  調查站  �刑事警局、警察局 □ 其他 

           畜產保育科、衛生局、防治所及經發處工商發展科          

8.現場指揮官：□否     � 有(職稱：辦事員 姓名：許玳瑋      )    

9.銷毀：  □是(地點：      )     �否 

10.現場媒體：�無     □ 有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11.偵訊筆錄：  □派出所 □ 調查站  □ 其他 

12.移送地檢࿿：�否     □ 有 

13.其他：原鐵皮屋已拆除，現場無發現違法屠宰情事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發信人:  張斐斐  簽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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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緝違法屠宰成果通報單 

收信單位：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࿿（肉品檢查組） 

收 信 人：肉品查核管理科      傳真號碼：02-23045755  

發 信 人：臺中分局肉品檢查課  傳真號碼：04-22851467  

發信日期：114年4月2日       傳真頁數：   1   頁 

 

內容： 

1.查緝時間： 114年4月2日 (星期三)  上 午 8 時 33 分 

2.行為人（負責人）姓名：      電話：       

3.查緝地點：嘉義縣大林鎮大埔美段1643地號(大林鎮大美里大埔美110號) 

4.動物別：□豬、□牛、□羊、�雞、□鴨、□鵝 

5.查獲數量：未分切      頭（隻）、已分切       公斤，總計：約       公斤 

6.查獲案件性質： 

    □ 違法屠宰          

□ 貯存。□ 分切。□販賣。□ 運輸。□ 加工未經屠宰衛生檢查肉品 

□ 其他 

7.協查單位：  □環保警察  � 調查站  � 刑事警局、警察局 □ 其他 

  畜產保育科、衛生局、防治所及經發處工商發展科          

8.現場指揮官：□否     � 有(職稱：辦事員 姓名：許玳瑋      )    

9.銷毀：  □是(地點：      )     �否 

10.現場媒體：�無     □ 有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11.偵訊筆錄：  □派出所 □ 調查站  □ 其他 

12.移送地檢࿿：�否     □ 有 

13.其他：現場有屠宰機具，飼養Ͽ量雞隻，無發現違法屠宰情事。 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發信人:  張斐斐  簽章 

 

 

 

 



6 

 

查緝違法宰成果通報單 

收信單位：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࿿（肉品檢查組） 

收 信 人：肉品查核管理科      傳真號碼：02-23045755  

發 信 人：臺中分局肉品檢查課  傳真號碼：04-22851467  

發信日期：114年4月2日       傳真頁數：   1   頁 

 

內容： 

1.查緝時間： 114年4月2日 (星期三)  上 午 9 時 06 分 

2.行為人（負責人）姓名：      電話：         

3.查緝地點：嘉義縣竹崎鄉鹿滿村鹿鳴路139號(23.498199, 120.529289 ) 

4.動物別：�豬、□牛、□羊、□雞、□鴨、□鵝 

5.查獲數量：未分切      頭（隻）、已分切       公斤，總計：約       公斤 

6.查獲案件性質： 

    □ 違法屠宰          

□ 貯存。□ 分切。□販賣。□ 運輸。□ 加工未經屠宰衛生檢查肉品 

□ 其他 

7.協查單位：  □環保警察  □ 調查站  □刑事警局、警察局 □ 其他 

  畜產保育科、衛生局、防治所及經發處工商發展科          

8.現場指揮官：□否     � 有(職稱：辦事員 姓名：許玳瑋      )    

9.銷毀：  □是(地點：      )     �否 

10.現場媒體：�無     □ 有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11.偵訊筆錄：  □派出所 □ 調查站  □ 其他 

12.移送地檢࿿：�否     □ 有 

13.其他：現場有屠宰機具，飼養Ͽ量雞隻，現場潮濕有羽毛，現場無發現違法屠宰情

事。   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發信人:  張斐斐  簽章 

 

 

 

 



查緝違法屠宰成果通報單 

 

收信單位：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࿿（肉品檢查組查核科） 

收 信 人：查核取締科          傳真號碼：02-23431410  

發 信 人：臺中分࿿澎湖檢疫站  傳真號碼：04-22851467  

發信日期：  114 年 4 月 2 日 傳真頁數：  1 頁 

 

內容： 

1.查緝時間：  114 年 4 月 2 日 (星期三)  上午 8 時 2 分   

2.行為人（負責人）姓名： 楊寶滿 電話：             

3.查緝地點：澎湖縣馬公市北辰市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.動物別：□豬、□牛、□羊、☑雞、□鴨、□鵝 

5.查獲數量：未分切       頭（隻）、已分切       公斤，總計：約       公斤 

6.查獲案件性質： 

□ 違法屠宰          

□ 貯存。□ 分切。□ 販賣。□ 運輸。□ 加工未經屠宰衛生檢查肉品 

□ 其他 

7.協查單位：  □環保警察、□刑事警局、警察局、☑其他防治所、衛生局、環保局 

8.現場指揮官：□否     ☑ 有(職稱：  科長  姓名：高吟ࣿ)    

9.銷毀：  □是(地點：              )     □ 否 

10現場媒體：  ☑無     □ 有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11偵訊筆錄：  □派出所 □ 調查站  □ 其他 

12移送地檢࿿：□否     □ 有 

13其他：未發現非法屠宰及販售違法畜禽肉，相關畜禽肉類攤販由農牧科高吟ࣿ科長

宣講澎湖縣家畜禽屠宰管理相關規定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發信人:  謝英杰 簽章 

 

 

  

 

 



查緝違法屠宰成果通報單 

 

收信單位：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࿿（肉品檢查組查核科） 

收 信 人：查核取締科          傳真號碼：02-23431410  

發 信 人：臺中分࿿澎湖檢疫站  傳真號碼：04-22851467  

發信日期：  114 年 4 月 2 日 傳真頁數：  1 頁 

 

內容： 

1.查緝時間：  114 年 4 月 2 日 (星期三)  上午 8 時 5 分   

2.行為人（負責人）姓名： 林公順 電話：             

3.查緝地點：澎湖縣馬公市北辰市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.動物別：□豬、□牛、□羊、☑雞、□鴨、□鵝 

5.查獲數量：未分切       頭（隻）、已分切       公斤，總計：約       公斤 

6.查獲案件性質： 

□ 違法屠宰          

□ 貯存。□ 分切。□ 販賣。□ 運輸。□ 加工未經屠宰衛生檢查肉品 

□ 其他 

7.協查單位：  □環保警察、□刑事警局、警察局、☑其他防治所、衛生局、環保局 

8.現場指揮官：□否     ☑ 有(職稱：  科長  姓名：高吟ࣿ)    

9.銷毀：  □是(地點：              )     □ 否 

10現場媒體：  ☑無     □ 有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11偵訊筆錄：  □派出所 □ 調查站  □ 其他 

12移送地檢࿿：□否     □ 有 

13其他：未發現非法屠宰及販售違法畜禽肉，相關畜禽肉類攤販由農牧科高吟ࣿ科長

宣講澎湖縣家畜禽屠宰管理相關規定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發信人:  謝英杰 簽章 

 

 

 

 

 



查緝違法屠宰成果通報單 

 

收信單位：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࿿（肉品檢查組查核科） 

收 信 人：查核取締科          傳真號碼：02-23431410  

發 信 人：臺中分࿿澎湖檢疫站  傳真號碼：04-22851467  

發信日期：  114 年 4 月 2 日 傳真頁數：  1 頁 

 

內容： 

1.查緝時間：  114 年 4 月 2 日 (星期三)  上午 8 時 8 分   

2.行為人（負責人）姓名： 陳秀滿 電話：             

3.查緝地點：澎湖縣馬公市北辰市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.動物別：☑豬、□牛、□羊、□雞、□鴨、□鵝 

5.查獲數量：未分切       頭（隻）、已分切       公斤，總計：約       公斤 

6.查獲案件性質： 

□ 違法屠宰          

□ 貯存。□ 分切。□ 販賣。□ 運輸。□ 加工未經屠宰衛生檢查肉品 

□ 其他 

7.協查單位：  □環保警察、□刑事警局、警察局、☑其他防治所、衛生局、環保局 

8.現場指揮官：□否     ☑ 有(職稱：  科長  姓名：高吟ࣿ)    

9.銷毀：  □是(地點：              )     □ 否 

10現場媒體：  ☑無     □ 有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11偵訊筆錄：  □派出所 □ 調查站  □ 其他 

12移送地檢࿿：□否     □ 有 

13其他：未發現非法屠宰及販售違法畜禽肉，相關畜禽肉類攤販由農牧科高吟ࣿ科長

宣講澎湖縣家畜禽屠宰管理相關規定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發信人:  謝英杰 簽章 

 

 

 

 

 



查緝違法屠宰成果通報單 

 

收信單位：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࿿（肉品檢查組查核科） 

收 信 人：查核取締科          傳真號碼：02-23431410  

發 信 人：臺中分࿿澎湖檢疫站  傳真號碼：04-22851467  

發信日期：  114 年 4 月 2 日 傳真頁數：  1 頁 

 

內容： 

1.查緝時間：  114 年 4 月 2 日 (星期三)  上午 8 時 10 分   

2.行為人（負責人）姓名： 周浮萍 電話：             

3.查緝地點：澎湖縣馬公市北辰市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.動物別：☑豬、□牛、□羊、□雞、□鴨、□鵝 

5.查獲數量：未分切       頭（隻）、已分切       公斤，總計：約       公斤 

6.查獲案件性質： 

□ 違法屠宰          

□ 貯存。□ 分切。□ 販賣。□ 運輸。□ 加工未經屠宰衛生檢查肉品 

□ 其他 

7.協查單位：  □環保警察、□刑事警局、警察局、☑其他防治所、衛生局、環保局 

8.現場指揮官：□否     ☑ 有(職稱：  科長  姓名：高吟ࣿ)    

9.銷毀：  □是(地點：              )     □ 否 

10現場媒體：  ☑無     □ 有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11偵訊筆錄：  □派出所 □ 調查站  □ 其他 

12移送地檢࿿：□否     □ 有 

13其他：未發現非法屠宰及販售違法畜禽肉，相關畜禽肉類攤販由農牧科高吟ࣿ科長

宣講澎湖縣家畜禽屠宰管理相關規定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發信人:  謝英杰 簽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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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查緝違法屠宰成果通報單 

收信單位：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࿿（肉品檢查組） 

收 信 人：肉品查核管理科      傳真號碼：02-23045755  

發 信 人：臺中分局肉品檢查課  傳真號碼：04-22851467  

發信日期：114年4月11日       傳真頁數：   1   頁 

 

內容： 

1.查緝時間： 114年4月10日 (星期四)  下午 2時 25 分 

2.行為人（負責人）姓名： 沈佳曼  身分證字號:P223923083  電話： 0983-715756        

3.查緝地點：雲林縣虎尾鎮大屯段633地號 

4.動物別：□豬、□牛、□羊、�雞、□鴨、□鵝 

5.查獲數量：未分切 116 頭（隻）、已分切 0公斤，總計：約  340 公斤 

6.查獲案件性質： 

    █ 違法屠宰          

□ 貯存。□ 分切。□販賣。□ 運輸。□ 加工未經屠宰衛生檢查肉品 

□ 其他 

7.協查單位：  □環保警察  □ 調查站  � 刑事警局、警察局(2人) □ 其他: 

畜產科、衛生局、防治所、環保局(2人)及縣府政風人員 。  

8.現場指揮官：□否     � 有(職稱： 雲林縣府畜產科約聘人員 姓名：李吉盛   )    

9.銷毀：  █是(地點： 金海龍化製廠     )    □否 

10.現場媒體：�無     □ 有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11.偵訊筆錄：  □派出所 □ 調查站  □ 其他 

12.移送地檢࿿：�否     □ 有 

13.其他： 

1. 抵達時，同地號上有其他人員，屠宰現場鐵皮圍住且上鎖，經縣府人員視線越

過鐵皮，發現現場另一出口打開，疑似行為人逃離出口，所以縣府人員找到路

徑由此出口打開上鎖鐵門，本小組人員進入查察。   

2. 現場14籃雞隻溫體打冰屠體、3籃無冰塊的凍體(地號現場人員提供3張本࿿屠

宰衛生合格標章，生達屠宰場114年1月20日1張，1月23日2張)、預冷桶、放血

桶、包裝籃，方形桶及暫置區均有溫體屠體分布，經縣府點驗私宰屠體116隻。 

3. 洽金海龍化製車清運至金海龍化製廠化製銷毀，重量340公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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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發信人:  沈君玫  簽章 



 

查緝違法屠宰成果通報單 

收信單位：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࿿（肉品檢查組） 

收 信 人：肉品查核管理科 傳真號碼：02-23045755            

發 信 人：臺中分࿿肉品檢查科 傳真號碼：04-22851467            

發信日期：2025 年 4 月 29 日 傳真頁數：      1      頁   

內容： 

1.查緝時間：2025 年 4 月 29 日星期二 上午 6 時 38 分 

2.行為人（負責人）姓名： 吳王金釵 (共 1 人 )  電話：0923525810 

3.查緝地點：彰化縣鹿港鎮鹿和路 3 段 622 巷 6 行對面處所。 

4.動物別：☐豬、☐牛、☐羊、�雞、☐鴨、☐鵝 

5.查獲數量：未分切 7（隻）、已分切       公斤，總計：約 30 公斤 

6.查獲案件性質： 

�違法屠宰          

    ☐貯存。☐分切。☐販賣。 ☐運輸。☐加工未經屠宰衛生檢查肉品 

☐其他 

7.協查單位：☐環保警察  ☐調查站  �刑事警局、警察局 �其他 衛生局、防治所、環保局。 

8.現場指揮官：☐否     � 有(職稱：技士  姓名： 李東仁   )    

9.銷毀：�是(地點：雲林縣金海龍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)      ☐否 

10 現場媒體：  �無     ☐ 有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11 偵訊筆錄：  ☐派出所 ☐調查站   ☐其他 

12 移送地檢࿿：�否     ☐有 

13 其他：現場查獲違法屠宰雞隻共 7 隻，經改質處理後送金海龍化製銷毀。 

 

 

 

發信人: 王逸寰     



   查緝違法屠宰成果通報單 

收信單位：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࿿（肉品檢查組） 

收 信 人：肉品查核管理科 傳真號碼：02-23045755            

發 信 人：臺中分࿿肉品檢查科 傳真號碼：04-22851467            

發信日期：2025 年 4 月 29 日 傳真頁數：      1      頁   

內容： 

1.查緝時間：2025 年 4 月 29 日星期二 上午 8 時 55 分 

2.行為人（負責人）姓名：翁玉柱 (共  人 )  電話：0932588514 

3.查緝地點：彰化縣田尾鄉平和路 1 段 203 號旁鐵皮屋。 

4.動物別：☐豬、☐牛、☐羊、�雞、☐鴨、☐鵝 

5.查獲數量：未分切         ()  頭（隻）、已分切       公斤，總計：約    公斤 

6.查獲案件性質： 

☐違法屠宰          

    ☐貯存。☐分切。☐販賣。 ☐運輸。☐加工未經屠宰衛生檢查肉品 

☐其他 

7.協查單位：☐環保警察  ☐調查站  �刑事警局、警察局 �其他 衛生局、防治所、環保局。 

8.現場指揮官：☐否     � 有(職稱：技士  姓名： 李東仁   )    

9.銷毀：☐是(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     ☐否 

10 現場媒體：  �無     ☐ 有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11 偵訊筆錄：  ☐派出所 ☐調查站   ☐其他 

12 移送地檢࿿：�否     ☐有 

13 其他：現場有屠宰設備及跡象及繫留活禽，負責人未在現場。 

 

 

 

發信人: 王逸寰     



查緝違法屠宰成果通報單 

收信單位：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࿿（肉品檢查組） 

收 信 人：肉品查核管理科 傳真號碼：02-23045755            

發 信 人：臺中分࿿肉品檢查科 傳真號碼：04-22851467            

發信日期：2025 年 4 月 29 日 傳真頁數：      1      頁   

內容： 

1.查緝時間：2025 年 4 月 29 日星期二 上午 7 時 12 分 

2.行為人（負責人）姓名： 林麗鳳(共  1 人 )  電話： 

3.查緝地點：彰化縣和美鎮和光路 518 號。 

4.動物別：☐豬、☐牛、☐羊、�雞、☐鴨、☐鵝 

5.查獲數量：未分切         ()  頭（隻）、已分切       公斤，總計：約    公斤 

6.查獲案件性質： 

☐違法屠宰          

    ☐貯存。☐分切。☐販賣。 ☐運輸。☐加工未經屠宰衛生檢查肉品 

☐其他 

7.協查單位：☐環保警察  ☐調查站  �刑事警局、警察局 �其他 衛生局、防治所、環保局。 

8.現場指揮官：☐否     � 有(職稱：技士  姓名： 李東仁   )    

9.銷毀：☐是(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     ☐否 

10 現場媒體：  �無     ☐ 有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11 偵訊筆錄：  ☐派出所 ☐調查站   ☐其他 

12 移送地檢࿿：�否     ☐有 

13 其他：現場有屠宰設備及跡象及繫留活禽，無人在現場。 

 

 

 

發信人: 王逸寰     



查緝違法屠宰成果通報單 

收信單位：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࿿（肉品檢查組） 

收 信 人：肉品查核管理科 傳真號碼：02-23045755            

發 信 人：臺中分࿿肉品檢查科 傳真號碼：04-22851467            

發信日期：2025 年 4 月 29 日 傳真頁數：      1      頁   

內容： 

1.查緝時間：2025 年 4 月 29 日星期二 上午 7 時 50 分 

2.行為人（負責人）姓名： 王菊英 (共  1 人 )  電話： 

3.查緝地點：彰化縣伸港鄉東興路 540 號。 

4.動物別：☐豬、☐牛、�羊、�雞、☐鴨、☐鵝 

5.查獲數量：未分切         ()  頭（隻）、已分切       公斤，總計：約    公斤 

6.查獲案件性質： 

☐違法屠宰          

    ☐貯存。☐分切。☐販賣。 ☐運輸。☐加工未經屠宰衛生檢查肉品 

☐其他 

7.協查單位：☐環保警察  ☐調查站  �刑事警局、警察局 �其他 衛生局、防治所、環保局。 

8.現場指揮官：☐否     � 有(職稱：技士  姓名： 李東仁   )    

9.銷毀：☐是(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     ☐否 

10 現場媒體：  �無     ☐ 有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11 偵訊筆錄：  ☐派出所 ☐調查站   �其他 

12 移送地檢࿿：�否     ☐有 

13 其他：現場已無屠宰機具未查獲違法屠宰情事。 

 

 

 

發信人: 王逸寰      

 


